
— v —

1. 在以公共交通為本的運輸政策下，政府的泊車位政策是優先考慮和配合

商用車輛的泊車需求，並在整體發展容許時為私家車提供適量的泊車位。運輸

署根據運輸及房屋局的政策指引行事，負責與領牌車輛停泊有關的事宜。根據

《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標準與準則》)，發展項目內的泊車位一般分為附屬

泊車位 (只限業主和獲授權使用者使用)和公眾泊車位 (供大眾市民使用)兩類。

公眾泊車位通常藉下列方式提供：(a)在私人發展項目、公共房屋發展項目、

政府、機構或社區發展項目和休憩用地設置泊車位；(b)地政總署管控的短期

租約停車場；及 (c)運輸署管理的政府多層停車場和路旁泊車位。截至 2018

年 12月 31日，本港共有 756 909個泊車位 (包括 238 320個公眾泊車位)，以

滿足 744 191輛領牌私家車、商用車輛和電單車的泊車需要 (見第 2段)。2018

年，來自 11個政府多層停車場的收入為 2.2億元，而來自設有停車收費錶 (咪

錶)泊車位的收入則為 2.87億元。審計署最近審查了政府規劃、提供和管理公

眾泊車位的工作，以期找出可予改善之處。

公眾泊車位的規劃和提供

2. 泊車位與車輛數目比例 在 2006年 12月至 2018年 12月期間，領牌車

輛 (私家車、商用車輛和電單車)總數由 515 341輛增至 744 191輛，增幅為

44.4%；而泊車位總數僅由 678 230個增至 756 909個，增幅為 11.6%，導致整

體的泊車位與車輛數目比例 (泊車位比例)由 1.32降至 1.02。審計署的分析顯

示，商用車輛同期的泊車位比例由 0.61上升至 0.64，升幅為 4.9%；而私家車

同期則由於數目大增 (由 401 692輛增至 616 220輛，增幅為 53.4%)，其泊車

位比例由 1.51大幅降至 1.10，降幅為 27.2% (第 2.3段)。

3. 需要密切監察私家車的泊車位比例 根據 2002年 11月發表的《第二次

泊車位需求研究最終報告》(《2002年研究報告》)，直至 2011年仍有剩餘的私

家車泊車設施。及後於 2003和 2014年，《標準與準則》中私人房屋發展項目

的泊車位標準作出了大幅修訂，導致這類泊車位有所減少。然而，由 2006年

起，私家車泊車位的供求情況不斷改變 (即私家車泊車位比例下降至 2018年

的 1.10 (見第 2段)，而且該比例將於未來數年進一步下降至低於 1)。私家車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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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位比例不斷下降，顯示私家車泊車位短缺已成為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 (第 2.6

及 2.7段)。

4. 需要檢討房屋發展項目的泊車位規劃標準 根據《2002年研究報告》所

載的預測，私家車泊車位會有所剩餘，因而在 2002至 2018年期間，《標準與

準則》中房屋發展項目內的附屬泊車位的規劃標準曾作 7次修訂。然而，私家

車泊車位的需求在近年大幅增加。鑑於情況不斷改變，運輸署應研究是否需要

就房屋發展項目內的泊車位數目，更新《標準與準則》中的規劃標準 (第 2.3、

2.6、2.8及 2.9段)。

5. 需要考慮制訂有關在政府、機構或社區和私人發展項目內提供公眾泊車

位的新指引 有別於附屬泊車位，《標準與準則》目前並沒有就公眾泊車位的

提供訂明任何指引，導致在政府、機構或社區和私人發展項目加設公眾泊車位

的事宜，須由運輸署按個別情況 (例如區內泊車位的供求和非法泊車情況的考

慮因素)予以決定。運輸署需要考慮發出內部指引，制訂有關在擬議新發展項

目和重建項目提供公眾泊車位的規定 (第 2.10段)。

6. 需要改善在政府、機構或社區和私人發展項目內規劃和提供公眾泊車位

的工作 根據《2018年施政報告》，政府會按照“一地多用”的原則，在合適

的政府、機構或社區設施和公眾休憩空間項目中，提供公眾泊車位。在發展局

協助下，運輸署會物色合適地點，並與相關部門聯絡，務求在規劃階段為設施

加設公眾泊車位。除了在政府、機構或社區發展項目和休憩用地項目提供泊車

位之外，政府或會要求發展商在合適的項目中，提供泊車位予公眾使用 (第2.11

至 2.13段)。審計署的審查顯示，在政府、機構或社區發展項目 (見個案一)和

私人發展項目 (見個案二及三)內規劃和提供公眾泊車位的工作有可予改善之

處：

(a) 個案一 2011年 3月，西貢區議會支持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康文署)

就將軍澳第 66及 68區市鎮公園所建議的項目範圍。由 2013年

2月起，第 66區部分土地以短期租約形式，闢作臨時停車場。及

後，運輸署只於 2018年 11月建議分拆市鎮公園項目為兩個項目，

即由康文署擔任項目倡議者的第 68區市鎮公園項目，以及由運輸

署擔任項目倡議者的第 66區市鎮公園連地下停車場項目 (提供

395個泊車位)。截至 2019年 3月，儘管西貢區議會對第 68區的

市鎮公園項目表示支持，卻未有通過第 66區的擬議市鎮公園連地

下停車場項目。審計署留意到，當第 66區的短期租約停車場結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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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區內提供的泊車位數目較估算所需的 880個，短缺約 380個

(第 2.12段)；

(b) 個案二 1999年 12月，地政總署批准在發展項目 A的土地契約中

加入一項特別條件，規定須包括一個有 155個輕型貨車泊車位的公

眾貨車停車場。在 2016年 10月至 2018年 8月期間，地政總署曾

進行 7次視察，查核業主有否遵守土地契約的條件，發現貨車停

車場內並沒有貨車停泊。然而，運輸署就區內非法泊車情況而進

行的調查顯示，輕型貨車泊車位的需求確實存在。運輸署需要查

明這些輕型貨車泊車位使用率低的原因 (第 2.13段)；及

(c) 個案三 1999年 2月，地政總署在發展項目 B的土地契約中加入

一項特別條件，規定須提供公眾泊車位 (不少於 200個輕型貨車泊

車位和不少於 178個私家車泊車位)。地政總署在 2018年 8月和

10月視察時發現，部分輕型貨車泊車位被私家車佔用，遂發信要

求業主糾正。停車場營辦商回覆地政總署，指由於不可圍封輕型

貨車泊車位，私家車可停泊於各個輕型貨車泊車位，導致停車場

難以管理。審計署於 2019年 1月實地視察時發現，部分輕型貨車

泊車位仍被私家車佔用，不遵守土地契約條件的情況未獲糾正

(第 2.13段)。

7. 需要提供更多長期公眾泊車位以補足因短期租約停車場結業而造成的泊

車位短缺 在 2011至 2018年期間，商用車輛的短期租約泊車位由 13 344個

減至 10 109個，減少了 3 235個 (24%)；而私家車的短期租約泊車位則由

23 055個減至 21 429個，減少了 1 626個 (7%)。運輸署表示，截至 2018年

9月 30日，為進行長遠發展，有 41個短期租約停車場 (合共提供 6 187個私

家車泊車位和 2 115個商用車輛泊車位)將於未來數年結業。運輸署需要就提

供更多長期公眾泊車位制訂策略，以補足因短期租約停車場結業而造成的泊車

位短缺 (第 2.15及 2.16段)。

政府多層停車場的管理

8. 檢討泊車費時需要適當考慮多個因素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運輸

署管理 11個政府多層停車場，合共提供 5 547個泊車位。泊車費會按泊車時

間長短而釐訂，以滿足不同地區的不同泊車需求。運輸署表示，泊車費應每年

檢討，而且檢討時應考慮：(i)把繁忙時段的泊車位可用率維持在 15% (即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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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85%)的政府政策；(ii)泊車費應與鄰近的公眾停車場相若；(iii)調整收費

對使用率和盡量增加政府收入這項目標的影響；及 (iv)市民的接受程度。審計

署的審查發現，有需要在日後檢討泊車費時，考慮下列審計意見 (第 3.2、3.3

及 3.5段)：

(a) 泊車位在每日繁忙時段內的平均使用率超過 85% 運輸署表示，

11個政府多層停車場的私家車、客貨車和的士泊車位在每日繁忙

時段內的平均使用率，已由 2013年的 66%，上升至 2018年

的 90% (使用率由 2015年起，已經超過運輸署所訂 85%的目標)。

2018年，在 11個停車場中有 10個在每日繁忙時段內的平均使用

率介乎 89%與 95%之間 (第 3.4及 3.6段)；

(b) 泊車費低於平均市價 根據運輸署於2018年7月進行的市場調查，

所有政府多層停車場的私家車和客貨車非固定泊車位，泊車月費

(介乎 1,800元與 4,300元之間)均屬鄰近公眾停車場 (即距離有關

多層停車場不足 15分鐘步程)中最低的。整體而言，有關泊車月

費較鄰近公眾停車場的平均市價低 15%至 34% (第 3.7段)；及

(c) 的士泊車費優惠 運輸署於 1999年推出計劃，以優惠價售賣月票

予的士。10個政府多層停車場的的士泊車月費已由 1999年的

500元，增至 2018年的 580元，增幅為 16%。審計署的研究發現，

向的士提供泊車費優惠的做法並不常見 (例如香港房屋委員會轄下

的停車場會向的士和私家車收取相同的泊車月費)(第 3.8段)。

9. 需要改善泊車票的銷售安排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11個政府多層

停車場共發售 3 811張 (佔 5 547個泊車位的 69%)月票和季票。月票以先到先

得方式發售，而季票則以抽籤方式發售。審計署發現，有4個停車場 (即天后、

筲箕灣、香港仔和葵芳停車場)在 2018年 7至 12月連續 5至 6個月出現私家

車和客貨車月票在開售首天即告售罄的情況。審計署於 2018年 11月和

2019年 1月實地視察時發現，該 4個停車場均有人通宵排隊。運輸署由

2018年 12月起，更改雙鳳街停車場的泊車票銷售安排，以抽籤方式取代先到

先得的做法，而抽籤安排於 2019年 3月擴展至林士街和油麻地停車場。審計

署認為，除了考慮把抽籤安排擴展至其他停車場，運輸署也應研究可否運用資

訊科技 (例如網上申請)，以精簡申請手續 (第 3.9至 3.11段)。

10. 需要盡快有效運用葵芳停車場天台的泊車位 審計署發現，葵芳停車場

天台在 2013年 10月完成提升停車場保安水平的工程後封閉，自此天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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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個泊車位便再沒有開放予公眾使用。運輸署回應審計署的查詢時表示：

(a)該署及後發現，天台地面不適合泊車，而維修工程已於 2018年 10月完竣；

及 (b)該署計劃重開天台泊車位作臨時汽車扣留中心，及後會將之用作一般泊

車用途。審計署認為，葵芳區的泊車位需求極高，有鑑於此，葵芳停車場天台

泊車位長期封閉，情況並不理想 (第 3.16至 3.18段)。

11. 需要盡快移走棄置車輛以騰出被佔用的泊車位 截至 2018年 11月

12日，在 5個政府多層停車場中有 13輛棄置車輛。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

在 13輛棄置車輛中，其中 10輛被棄置的時間由超過 1年至 11年不等。審計

署發現運輸署就移走棄置車輛而採取的跟進行動有不足之處，導致停車場的泊

車位被長期佔用 (第 3.20及 3.21段)。

12. 需要檢討閉路電視保安系統是否足夠 2018年，涉及政府多層停車場

而向香港警務處報案的事件 (例如偷車)有 37宗。審計署發現：(a)在該 37宗

事件中，有 30宗未有出現於閉路電視片段，或事發現場當時位於閉路電視系

統的覆蓋範圍以外，因此無法向香港警務處提供記錄，以供調查；及 (b) 11個

政府停車場分別設有 4至 43部閉路電視攝影機。審計署認為有需要檢討閉路

電視保安系統是否足夠 (第 3.25及 3.26段)。

13. 需要加快停車場管理系統的更換工作 停車場管理系統是安裝於每個政
府多層停車場的關鍵系統，用以控制和監察車輛進出。截至 2016年初，停車

場管理系統已使用超過 10年，已屆所計劃的可用年期。審計署發現，系統失

靈次數由 2016年的 197次，大增至 2018年的 414次，增幅為 110%。運輸署

表示，更換停車場管理系統的工作計劃於 2019年年中完成。運輸署需要加快

進行更換工作，並避免日後再出現類似問題 (第 3.27及 3.28段)。

路旁泊車位的管理

14. 政府的現行政策是提供路旁泊車位，以滿足駕駛者的短時間泊車需要。

路旁泊車位應設有咪錶，所定收費須足以確保有約 15%的泊車位保持空置。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全港共有 34 565個路旁泊車位，其中 17 898個設有

咪錶。視乎泊車位所在位置的交通情況和泊車需求，不同地區的泊車費 (即每

15分鐘 2元 (高收費率)或每 30分鐘 2元 (低收費率))、每次交易的“最長泊

車時間”分類和咪錶收費時段各有不同。2018年 1月，政府公布其計劃由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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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初起安裝新一代咪錶系統，以更換現有約 10 250個咪錶，而有關工作將

於 2022年年初完成 (第 4.2、4.3、4.5及 4.7段)。

15. 泊車位可用率未能經常達標 運輸署表示，以本港整體情況而言，設

有咪錶的路旁泊車位 (咪錶泊車位)的可用率由 2015年的 27%降至 2018年的

19%。審計署分析後發現，在 2015至 2018年期間，在 37個地區中，平均有

15個 (40%)無法達致維持 15%泊車位可用率的目標 (第 4.8及 4.9段)。運輸

署需要考慮下列審計意見，制訂措施以達致“15%可用率”的目標：

(a) 需要針對按低收費率收費的咪錶檢討泊車費 政府的政策是透過
調整泊車費以維持泊車位的“15%可用率”。審計署留意到，在

10個由 2015年起泊車位可用率長期低於 15%的地區中，有 9個

地區的部分咪錶泊車位是按低收費率 (即每 30分鐘 2元)收費。運

輸署在 2018年進行的調查結果顯示，在這 9個地區中，按低收費

率收費的泊車位大多錄得低於 15%的可用率。審計署也留意到，

設於部分相距極近位置的咪錶按不同的收費率收費。運輸署需要

針對按低收費率收費的咪錶，檢討泊車費 (第 4.10至 4.12段)；

(b) 需要就核心商業區的咪錶以 2小時作為每次交易“最長泊車時間”
的做法加以檢討 運輸署表示，設於核心商業區的私家車和客貨

車泊車位咪錶，每次交易的“最長泊車時間”應設定為 30分鐘，設

於外圍地帶的這類咪錶則為 2小時。然而，運輸署並沒有就“核心

商業區＂加以定義。審計署留意到，不少可能設於核心商業區 (例

如銅鑼灣)的咪錶，每次交易的“最長泊車時間”被設定為 2小時。

為提高路旁咪錶泊車位的車輛流轉，運輸署需要就安裝於核心商

業區的咪錶以 2小時作為每次交易“最長泊車時間”的做法加以檢

討 (第 4.13及 4.14段)；及

(c) 需要考慮把使用率高的咪錶泊車位延長咪錶收費時段 截至
2018年 10月 31日，17 869個咪錶泊車位分為 10類收費時段。大

部分咪錶的收費時段為平日上午 8時至午夜，公眾假期則為上午

10時至晚上 10時。審計署發現，部分泊車處出現同一類車輛的泊

車位有不同收費時段的情況，儘管對該等泊車位的需求理應相同。

審計署在 2018年 12月至 2019年 1月期間晚上 8時至午夜視察

10個泊車處 (涉及 274個在晚上 8時後可免費泊車的咪錶泊車位)，

留意到泊車位大多已被佔用。運輸署需要考慮把使用率高的咪錶

泊車位，延長咪錶收費時段 (第 4.1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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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需要改善調配咪錶安排 由於新一代咪錶系統須於 2022年年初才安裝

完成 (見第14段)，因此於2003–04年度啓用的現有咪錶需要運作合共約17年，

遠較其正常的可用年期 7至 10年為長。由於目前使用的咪錶型號已經停產，

可供安裝於新泊車處的備用咪錶有限。因此，運輸署一直會把使用率低的泊車

處的咪錶重行調配，以便在其他泊車處安裝。然而，審計署發現：(a)涉及 399

個泊車位的 212個咪錶在 2016至 2018年的使用率長期偏低，但未被重行調配；

及 (b)由於欠缺備用咪錶，部分安裝咪錶的要求無法受理 (第 4.16及 4.17段)。

17. 需要採取措施改善路旁的電單車泊車情況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

在 16 667個非咪錶泊車位中，有 10 404個 (62%)是供電單車使用。2017年，

運輸署就路旁電單車泊車位進行全港性調查，發現整體使用率為 102%，並在

278個 (47%)泊車處發現 618輛被認為不適宜在道路行走的電單車。審計署在

2018年 11月至 2019年 1月期間調查了 100個泊車處 (涵蓋 1 644個泊車位)，

發現：(a)需求持續殷切 (有 88個泊車處的使用率超過 100%)；(b)在 28個泊

車處發現被認為不適宜在道路上行走的電單車；及 (c)有電單車停泊在鄰近行

人路，危害行人安全。運輸署需要採取措施，確保路旁電單車泊車位獲得有效

運用 (第 4.21及 4.25至 4.27段)。

18. 需要採取措施改善供其他類別車輛使用的路旁非咪錶泊車位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在 16 667個非咪錶泊車位中，有合共 6 263個 (38%)是

供電單車以外的車輛使用。2018年 11月至 2019年 1月期間，審計署實地視

察了 10個設有這類非咪錶泊車位的泊車處，發現：(a)非咪錶泊車位大多被佔

用，未能達致維持 15%泊車位可用率的目標；(b) 若干地點 (例如海灘附近)

的泊車位是為滿足較長時間 (例如一天)的泊車需求而設，儘管其在假期的需

求殷切，但仍不設咪錶；(c)有同一地點同時設有咪錶和非咪錶泊車位的個案；

及 (d)有非咪錶泊車位被棄置車輛或其他物品佔用的個案。運輸署需要採取措

施，確保非咪錶泊車位獲得有效運用 (第 4.28段)。

19. 確保非咪錶泊車位資料表的資料準確無誤 審計署把實地視察結果與運
輸署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的非咪錶泊車位資料表加以比較，發現資料表所

載的泊車位數目與實際的有別。為了向市民提供準確的泊車資訊，運輸署需要

確保非咪錶泊車位資料表的資料準確無誤 (第 4.2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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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關於泊車科技的措施

20. 需要改善泊車資訊的發放 運輸署由 2016年 7月起，透過其專設網站

和流動應用程式，提供路旁泊車位的停車場出入口位置，以及一些停車場的實

時空置泊車位資訊。該署並由 2017年 6月起，把 11個政府多層停車場的空置

泊車位和停車場本身的資料上載到一站式的公共資料入門網站，以供市民免費

使用和供業界藉此開發流動應用程式 (第 5.2及 5.3段)。審計署的審查發現下

列主要可予改善之處：

(a) 停車場位置和空置泊車位資訊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提供公

眾泊車位的停車場共有 2 071個。然而，運輸署的流動應用程式只

能顯示出 1 546個 (75%)停車場的位置和只能顯示該 1 546個停車

場當中 263個 (17%)的空置泊車位資訊。此外，可在流動應用程

式顯示位置的 19個位於政府場地的停車場中，只有 7個 (37%)提

供空置泊車位資訊 (第 5.6至 5.8段)；

(b) 停車場的補充資訊 審計署抽樣調查了 30個停車場，發現運輸署

的流動應用程式較少提供補充資訊 (例如關於電動車輛充電服務的

資料)(第 5.9段)；及

(c) 需要在公共資料入門網站進一步開放泊車數據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運輸署的流動應用程式可顯示 263個停車場的空置泊車位

資訊，但當中只有 27個 (10%)停車場的空置泊車位數據已上載到

公共資料入門網站 (第 5.11段)。

21. 需要改善電動車輛充電設施的提供和管理 由 2012年起，環境保護署

負責在部分現有的政府停車場提供電動車輛充電設施。截至2018年9月30日，

11個政府多層停車場中，有 8個停車場在 275個泊車位中，提供合共 321個

電動車輛充電器。鑑於領牌電動私家車的數目大幅增加，由 2013年 12月的

314輛增至 2018年 9月的 10 660輛，政府應探討是否需要為餘下 3個停車場

安裝電動車輛充電器，並探討其可行性。此外，審計署在 2018年 11和 12月

實地視察該8個停車場時，發現：(a) 在242個設有電動車輛充電器的泊車位中，

有 168個 (69%)被非電動車輛佔用 (餘下 33(275減 242)個為空置泊車位)；及 (b)

電動車輛充電器主要設於停車場較低樓層，離停車場入口較近。由於沒有停車

位顯示和指引系統以顯示較高樓層的泊車位空置情況，非電動車輛的司機或會

為方便起見，把車停泊在較低樓層設有電動車輛充電器的泊車位。政府宜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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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行政措施，以確保設有電動車輛充電器的泊車位可供電動車輛使用 (第5.15

及 5.16段)。

22. 需要加強推行自動泊車系統的工作 根據《2002年研究報告》(見

第 3段)，長遠解決泊車問題的其中一項措施是採用自動泊車系統。然而，運

輸署直至在約 16年後的 2018年，才委聘顧問進行先導研究，以確定發展設有

自動泊車系統的停車場是否可行。先導研究完成後，設計和建造設有自動泊車

系統的公眾停車場需用上另外數年，因此有需要加強推行這類系統的相關工作

(第 5.20及 5.22段)。

審計署的建議

23. 審計署的各項建議載於本審計報告書的相關部分，本摘要只列出主要建

議。審計署建議：

(a) 運輸署署長應：

(i) 密切監察私家車泊車位比例，並檢討《標準與準則》中有關房

屋發展項目內泊車位的規劃標準 (第 2.17(a)及 (b)段)；

(ii) 重置停車場時，對泊車位的需求嚴加審視；改善日後在私人

發展項目規劃和提供公眾泊車位的工作，以及就提供更多長

期公眾泊車位制訂策略 (第 2.17(e)、(f)及 (i)段)；

(iii) 在運輸署日後檢討泊車費時，適當考慮泊車位使用率高、私

家車和客貨車泊車費低於市價和的士泊車優惠等因素 (第
3.12(a)段)；

(iv) 採取進一步行動改善政府多層停車場的泊車票銷售安排 (第
3.12(b)段)；

(v) 盡快有效運用葵芳停車場的 75個天台泊車位和為移走棄置車
輛研究可行方法 (第 3.23(a)及 (b)段)；

(vi) 檢討路旁咪錶泊車位的收費安排，並採取措施確保路旁非咪

錶泊車位獲得有效運用 (第 4.19(a)及 4.30(a)段)；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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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採取措施改善經由運輸署流動應用程式和網站發放的泊車資

訊，並加強在政府停車場推行自動泊車系統的工作 (第5.13(a)
及 5.23段)；

(b)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應在諮詢相關政府決策局╱部門後發出通告，

就考慮是否和如何在個別政府、機構或社區發展項目和休憩用地

項目中提供公眾泊車位一事，制訂相關準則 (第 2.19段)；及

(c) 環境保護署署長應探討是否需要為沒有電動車輛充電器的 3個政
府多層停車場安裝電動車輛充電器，並探討其可行性 (第 5.17(a)
段)。

政府的回應

24. 政府整體上同意審計署的建議。


